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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全

筑木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全筑木业”或“被申请人”）的债权人上海旭聪实

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旭聪实业”或“申请人”）以全筑木业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上海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三中院”）申请其破产清算。 

●全筑木业控股子公司上海全筑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全筑新材

料”或“被申请人”）的债权人旭聪实业以全筑新材料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

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三中院申请对全筑新材料进行破产清算。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全筑木业的应收账款约为 1,270 万元，

应付款项约为 500 万元，其他应收款约为 2,400 万元。若后续全筑木业进入破产

清算程序，上述应收款项可能无法收回，存在全额损失的风险，公司将及时计提

坏账准备。 

近日，公司收到全筑木业和全筑新材料转发的法院《通知书》,均被债权人

申请破产清算。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概述 

2024 年 3 月 25 日，全筑木业收到三中院发来的（《通知书》（ （ 2024）沪 03 破

申第 274 号】称，申请方旭聪实业以全筑木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

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三中院申请破产清算。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被申请人及其股东如有异议，

应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三中院书面提出并附相关证据材料。 



2024 年 3 月 25 日，全筑木业控股子公司全筑新材料收到三中院发来的（《通

知书》 （ 2024）沪 03 破申 283 号】称，申请方旭聪实业以全筑新材料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三中院申请破产清算。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被申请人对申请如有异议，应在收到本

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三中院书面提出并附相关证据材料。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将依法行使其作为股东的权利，并配合法院进行相关

工作。全筑木业和全筑新材料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对破产申请提出异议等措施积

极应对。但具体措施的有效性仍存在不确定性。 

二、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的基本情况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 债权人）：上海旭聪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西岑街 349 号 1 幢 2 层 V 区 202 室 

法定代表人：陈昌洪 

经营范围包括许可项目：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县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销售五金电子产品、机械设备、金属材料、橡塑制品、矿产品、服装

鞋帽、计算机及软硬件、文化用品、办公设备、日用百货、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

(象牙及其制外)、通讯器材、建材、量具刃具、润滑油，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空

调设备的安装及维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摄影服务，信

息成服务，空调设备科技专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被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被申请人 债务人）：上海全筑木业有限公司 

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康泰路 8号 

法定代表人：陆晓栋 

股权结构：公司出资 3,000 万元持股 100% 

经营范围：家具制造、安装、销售；建材、家用电器销售，木制品制造，室

内装潢及设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被申请人 债务人）：上海全筑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康泰路 8号 

法定代表人：陆晓栋 

股权结构：全筑木业占股 70%，广东艾勒可科技有限公司占股 30% 

经营范围：家具制造、安装、销售；木制品制造；销售自产产品，建筑装饰

装修建设工程专项设计施工，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 

 三）被申请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 

全筑木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指标如下： 

单位：元 

科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3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92,021,597.82 97,514,095.17 

总负债 109,221,095.18 114,182,020.02 

所有者权益 -17,199,497.36 -16,667,924.85 

资产负债率 118.69% 117.09% 

科目 2022 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205,871.64 1,503,431.96 

净利润 -30,435,655.07 -14,651,563.38 

全筑新材料最近一年又一期的指标如下： 

单位：元 

科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3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3,227,468.84 10,593,184.53 

总负债 6,893,862.04 5,884,263.30 

所有者权益 6,333,606.80 4,708,921.23 

资产负债率 52.12% 55.55% 

科目 2022 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7,775.34 0.00 

净利润 -3,558,636.50 -1,624,685.57 

 

 四）申请事实和理由 

1、申请人上海旭聪实业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上海全筑木业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1 月 3 日作出(2022)沪 0118 民初



14706 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该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一、被告上海全筑

木业有限公司应支付原告上海旭聪实业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 56 万元，此款被告

自 2023 年 3 月起至同年 6月止，于每月 25 日前支付原告 10 万元，余款 16 万元

于同年 7 月 25 日前支付：届时，若被告有任何一期逾期付款，则原告有权就被

告全部未付款项一并向法院申请执行；二、双方当事人无其他争议；三、案件受

理费 9,400 元，减半收取，计 4,700 元;诉讼保全费 3,451.60 元，共计 8,151.60

元，由被告负担，此款被告应于 2023 年 3 月 25 日前直接支付原告。上述判决生

效后，被申请人仍不愿履行支付款项义务，申请人迫不得已向上海市青浦区人民

法院申请对被申请人的财产强制执行(执行案号((2023)沪 0118 执 6105 号)。但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执行后，未发现被申请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人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一条第 2 款认

为：被申请人作为企业法人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

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因此，申请人作为债权人依法向三中院申请对被

申请人进行破产审查。 

2、申请人上海旭聪实业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上海全筑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11 月 17 日作出(2022)沪

0118 民初 19411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该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一被告

上海全筑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旭聪

实业有限公司货款 16,655 元；二、被告上海全筑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应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上海旭聪实业有限公司逾期利息损失(以 16,655

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8 月 9 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的 1.5 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案件受理费 216.30 元，减半收取计

108.15 元，由被告上海全筑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上述判决生效后，被申请

人仍不愿履行支付款项义务，申请人迫不得已于 2023 年 5 月 9 日向上海市青浦

区人民法院申请对被申请人的财产强制执行(执行案号((2023)沪 0118 执 4832

号)。但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执行后，未发现被申请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

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一条

第 2款认为：被申请人作为企业法人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

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因此，申请人作为债权人依法向三中院



申请对被申请人进行破产审查。 

三、子公司被申请破产对公司的影响 

1、如果法院受理本次破产申请，全筑木业和全筑新材料可能进入破产清算

程序并被管理人接管，从而导致公司丧失对全筑木业和全筑新材料的控制权。届

时，全筑木业和全筑新材料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全筑木业的应收账款约为 1,270 万元，

应付款项约为 500 万元，其他应收款约为 2,400 万元。若后续全筑木业进入破产

清算程序，上述应收款项可能无法收回，存在全额损失的风险，公司将及时计提

坏账准备。全筑木业的营业收入约为 500 万元（ 全筑新材料属于全筑木业控股子

公司，其财务数据已在全筑木业的报表范围内），全筑木业在上市公司营业收入

中所占比例较小。公司为全筑木业提供的担保债权金额为 488 万元，债权人海南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向公司申报并确认债权。 

3、公司对全筑木业的长期股权投资 3,000 万元，截至 2023 年 9 月，已全额

计提减值。如后续全筑木业和全筑新材料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该事项不会对公司

主营业务的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4、公司将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主动配合法院的相关工作，并促使全筑木业

和全筑新材料依法履行法定义务。 

四、风险提示 

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全筑木业和全筑新材料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其被申请

破产清算的任何裁定。全筑木业和全筑新材料是否将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目前仍

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无论后续是否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公司将依据法律规定，

通过法定程序行使股东权利，并协助全筑木业和全筑新材料积极做好日常运营管

理工作。 

2、由于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出现负值，亚太（ 集团）会计师

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均出具了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如果公

司 2023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中的相关财务指标触发了《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 条所规定的情况，公司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终

止上市。 



3、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

司相关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

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8 日 


